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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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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春秋航空/上市公司/公司 指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春秋包机

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春翼投

资有限公司 

春秋国旅 指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春秋包机 指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春翔投资 指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春翼投资 指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春秋航空 75%的

股份，春秋国旅为春秋航空的控股股东。春秋航空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38,395,904 股（含

38,395,904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数量上限将相应调整。按照拟

发行股数上限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将降至 68.43%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大会 指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定价基准日 指 2015 年 7 月 2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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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春秋国旅简介 

1、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乙） 

法定代表人 王正华 

注册资本 3,496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500001270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旅游服务，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

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国内航空时刻表，国际国内

饭店指南销售代理；都市观光旅游线路客运服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会务服务；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票务销售代理；停车场

（库）管理，日用百货，电子产品的销售，附设分支。（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87 年 8 月 24 日至不约定期限 

主要股东 王正华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王正华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长 

张秀智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杨素英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王煜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姜伟浩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沈大华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黄静 女 中国 美国 有 董事 

王炜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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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新德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谢元宪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周卫红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张伟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孙文霞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肖潜辉 男 中国 上海 无 总经理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春秋包机简介 

1、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 27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秀智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22700074323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1 年 4 月 19 日至 2031 年 4 月 18 日 

主要股东 王正华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张秀智 女 中国 上海 无 执行董事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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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春翔投资简介 

1、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30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秀智 

注册资本 2,4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500038469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0 年 9 月 30 日至不约定期限 

主要股东 张秀智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张秀智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长 

王志杰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陈可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赵瑞娟 女 中国 上海 无 总经理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春翼投资简介 

1、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3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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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煜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500038470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0 年 9 月 30 日至不约定期限 

主要股东 王煜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王煜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长 

肖潜辉 男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兼总经理 

李翠玲 女 中国 上海 无 董事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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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国旅持有发行人 63.00%的股份，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王正华持有春

秋国旅 35.70%的股权，为春秋国旅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春秋国旅其他股权

由上海天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其余 23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王正华对春秋国旅

的持股比例远大于春秋国旅的任何其他股东，通过与春秋国旅的其他 23 名自然

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加强了其控制地位，以形成能够持续性地

主导春秋国旅以及发行人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的能力，进而能够持续性

地实际控制春秋国旅和发行人。因此，王正华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春秋包机持有发行人 5.25%的股份，为发行人第二大股东。春秋包机的股权

同样由持有春秋国旅的 24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其中第一大股东王正华持有春秋

包机 43.80%股权。 

春翔投资系春秋航空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

投资为持有本公司 4.50%的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春翔投资第一大股东为张秀

智（春秋航空总裁），持有春翔投资 28.33%股权。 

春翼投资系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

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本公司 2.25%的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春翼投资第一大

股东为王煜（与王正华为父子关系），持有春翼投资 35.50%股权。 

考虑到春秋国旅的董事中，张秀智董事兼任春秋包机的执行董事和春翔投资

的董事长；王煜董事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长；春秋国旅的总经理肖潜辉兼任春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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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春秋国

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和春翼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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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发行的目的 

为扩大机队规模，提高航空运输能力以及打造互联网航空体系，提升公司运

营效率，春秋航空拟根据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公开

发行方案，向不超过 10 名无关联关系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春秋

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春翼投资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因此，本

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春翼投资虽然各自持有

春秋航空的股份数量不变，但持股比例将下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春秋航空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为维护股价稳定之目的，春秋国旅可能考虑采取包

括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在内的相关稳定股价的措施。除此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

无其他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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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春秋国旅持有春秋航空 252,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

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63.00%，春秋包机持有春秋航空 21,000,000 股股

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5.25%，春翔投资持有春秋航空

18,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4.50%，春翼投资

持有春秋航空 9,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2.2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春秋国旅持有春秋航空 252,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

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57.48%，春秋包机持有春秋航空 21,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4.79%，春翔投资持有春秋航

空 18,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4.11%，春翼投

资持有春秋航空 9,000,0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春秋航空股份总数的

2.05%。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春秋国旅 252,000,000 63 252,000,000 57.48 

春秋包机 21,000,000 5.25 21,000,000 4.79 

春翔投资 18,000,000 4.5 18,000,000 4.11 

春翼投资 9,000,000 2.25 9,000,000 2.05 

注：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春翼投资所持上述股份均为限售股，

且均不存在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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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5 年 7 月 20 日，春秋航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即 117.20 元 /股计算的

38,395,904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后，春秋航空股份总数将由 400,000,000 股增

至 438,395,90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合计持有春秋航空 300,000,000 股股份，其中春秋国旅仍然为春秋航空

控股股东。春秋航空总股本增加将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计持股比例被动地由

75%降至 68.43%，合计下降 6.57%。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 2015年 7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

局批复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报批程序。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请

参阅上市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

文件。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不存在未披露的未来与上市公司间

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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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停牌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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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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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上海市长宁区迎宾一路 399 号 4 楼 

电话：021-22353088 

联系人：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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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股票简称 春秋航空 股票代码 6010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 275 号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未参与非公开，被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300,000,000 股（合计） 

持股比例：75%（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0 股 

变动比例：-6.57%（合计） 

注：股份数量不变，但持股比例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为维护股价稳定之目的，春秋国旅可能考虑采取包括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在内的相关稳定股价的措施。除此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在

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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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